問與答

Q1.有關補助計畫中附件一的「已配送書籍」一欄冊數疑義。

A：教育部發給各縣市的補助計畫中，附件一的「已配送書籍」一欄，上面註明的冊數，並非是給每一鄉鎮圖書館的冊數(此數據乃是書籍種類冊數)，各縣市文化局只要核對最後一欄總冊數之冊數正確即可。計畫執行時，縣市文化局可以自行分配縣市內鄉鎮圖書館的分配冊數。

Q2.閱讀起步走的閱讀禮袋如何分配?
A：閱讀起步走計畫閱讀禮袋分配原則，仍由縣市政府衡量各館書籍分配數發放，每縣市仍以補助1500個之額度為上限。例如：合計2200冊圖書，即2200÷2＝1100個袋子。

Q3.縣市政府可否轉換執行圖書館?或縣內實無執行圖書館該如何處理?

A：閱讀起步走如經縣市政府考量轉換執行圖書館，或縣內實無圖書館可執行，請縣市政府於提送計畫至本館時，於公函上敘明，以為依據。
Q4.有關縣市文話局統籌辦理閱讀起步走活動經費來源？

A：針對「閱讀起步走～0-3歲嬰幼兒閱讀推廣活動計畫」，活動辦理費各館以補助20萬元為原則，其中應保留部分經費由縣市層級統籌辦理該縣市志工或種子人員的培訓…等活動。

Q5.結案時，需繳交成果手冊幾冊？

A：結案時，每縣市請繳交成果手冊3冊。

 Q6. 分項計畫三「多元閱讀」，是否需提供書單?如果鄉鎮圖書館提供書單，要裝訂一起給臺灣分館嗎?

A：可免提供書單，重點在建立選書機制。

Q7. 《閱讀指導手冊》何時可以取得？

A： 本年6月底前可收到。

Q8. 提袋製作的費用是確定可額外編列？不屬於活動辦理費或專區建置費？可由縣市文化局統籌印刷?

A：是；可由文化局統一辦理。

Q9. 分項計畫一「閱讀起步走」中的「專區建置費」，如何區分資本門及經常門？書架、圖書、桌椅、素材，何者是資本門？何者是經常門？可以5萬元全部買書嗎？

A：請依會計相關規定辦理。
